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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发改能源〔2020〕125 号

关于印发江门市成品油经营资格审批等

事项办事指引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发展和改革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取消和下放石油成品油经营资格审

批事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能油气函〔2020〕14 号）精神，自

2020 年 2 月 15 日起，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、原油经营企业

年度检查、成品油经营企业年度检查权限由广东省能源局下放至

地级以上市成品油主管部门。为做好相关事项承接工作，我局制

定了《江门市成品油经营资格审批等事项办事指引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0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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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: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，江门海事局。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0 年 4月 20 日印发

主办科室：电力与石油天然气科


	



